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以

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有关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第二条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年满 18周岁，身体健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

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志愿者组织

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 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参加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组织提供的培训；

（二）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三）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它权利。

第四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准则；

（二）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活动；



（三）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完成志愿服务任务，维护志愿者形象；

（四）相关法律法规及志愿团体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志愿者的申请与退出

第五条 任何有志于成为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的个人和

团体，都可向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

第六条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负责组织实施对申请者的审查和

考核，并最终确定志愿者名单。

第七条 志愿者在完成所分配的工作后可自愿退出志愿服务。工

作任务进行过程中，志愿者欲终止志愿服务时，需提前一周向北京丰

利公益基金会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退出。

第五章 志愿者的管理与培训

第八条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金会负责对志愿者进行管理并提供

培训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九条 志愿者的管理

（一）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将所有曾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员资料登

记入册；

（二）对违反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相关规定的志愿者，或在志愿

服务过程中由于未遵照相关规定而对服务对象、基金会或其他志愿者



造成损害的，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教育，情

节严重者将取消其志愿者资格。

第十条 志愿者的培训

（一）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对其进行岗前的工作说明和基本技能

培训；

（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项目人员进行培训、辅导；

第六章 志愿者保障

第十一条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应依法落实和保障志愿者的合

法权益，视工作内容和实际需要为志愿者购买相应保险。

第十二条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可以对志愿者到基金会服务提

供一定的交通和伙食补助等。

第十三条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

表现优异的志愿者，予以相应形式的奖励。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属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第十七次理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